
建工学院院务会议工作制度 

 

院务会议是我院传达上级精神、安排重点工作、制定重大决策的会议，为进

一步提高会议的质量和效率，规范会议组织管理工作，院务工作会议议事规则制

定如下： 

一、议事原则 

1、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。重大事项必须集体研究、

集体决策，做到决策程序化、规范化、民主化和科学化。加强团结协调，会议形

成决定后，班子成员要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努力完成分管工作任务。 

2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。深入实际、调查研究，广泛听取意见，掌握第一手

资料，防止和避免决策错误。 

3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。充分发扬民主，凡集体决策决定，要不折不

扣地执行。 

二、院长办公会议事内容 

1、传达贯彻上级领导和部门的重要指示、重要会议精神; 

2、制定、修改院行政文件和规章制度; 

3、研究、审议院质量体系管理方面的有关事宜; 

4、研究决定院行政嘉奖、表彰、处分等事宜和承担社会性 

职务的人选; 

5、研究决定其他重要事宜。 

6、传达学习上级文件、会议精神，研究通过学习贯彻党的方针、政策和上

级指示的办法及措施; 

7、研究讨论院发展建设中、长期发展规划，年度工作计划及工作总结; 

8、研究决定院中层干部的聘用及解聘、院机构设置、岗位设置、人事变动

等重大人事问题; 

9、研究讨论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

10、研究决定院其他有关重大事项。 

四、参加人员 

院务会由院长召集和主持。 



（一）组成人员：院长、院长助理、教管办负责人、学管办负责人、教研室

主任等 

（二）与会议议题有关的部门主要负责人 

（三）根据会议内容的需要，主持人可确定扩范围或指定有关人员列席 

五、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召开形式 

院务会原则每月不少于一次，如需要可临时调整会议次数。召开会议的具体

形式由院长决定。 

六、会议纪律 

（一）参会人员应准时到场，不能到会人员需履行请假手续，向院长请假。 

（二）参会人员进入会场后，应自觉关闭手机或调至震动、静音状态。会议

期间参会人员一般不处理其他公务，如有紧急公务需当面请示的，由会办公室人

员转达或转送，其他人员不得擅自进入会场。 

（四）与会人员对会议议定事项在未公开之前不得向外扩散，会议印发的文

件、资料，要妥善保管。 

 


